
珠海横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 

一、二季度一般关联交易情况的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〔2022〕1

号令）、《珠海横琴村镇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珠海横琴

村镇银行股份信息披露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珠海横琴村镇银

行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2023 年一、二季度一般关联交易情况披露

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

2023 年第一季度，本行关联交易余额合计 31,200.89 万元，

其中保证金 19,340.00 万元，关联交易净额为 11,860.89 万元，占

一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30.90%；关联交易均为授信类关联交易，对

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未超过季度末的资本净额的 50%，关联交

易额度符合监管要求。 

    2023 年第二季度，本行关联交易余额合计 30,772.19 万元，

其中保证金 19,440.00 万元，关联交易净额为 11,332.19 万元，关

联交易余额占二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30.96%；关联交易均为授信类

关联交易，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未超过季度末的资本净额的

50%，关联交易额度符合监管要求。 

二、一般关联交易情况 



2023 年第一季度，本行与关联方发生一般关联交易共计 20

户，交易余额 1,108.42 万元，占一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2.89%。本

行与关联方进行的一般关联交易均为授信类关联交易，未存在对

单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超过本行季末资本净额 10%的情况，未存

在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合计授信余额超

过本行季末资本净额 15%的情况，关联交易额度符合监管规定。 

     2023 年第二季度，本行与关联方发生一般关联交易共计 22

户，交易余额 1,174.19 万元，占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3.18%。本行

与关联方进行的一般关联交易均为授信类关联交易，未存在对单

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超过本行季末资本净额 10%的情况，未存在

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合计授信余额超过

本行季末资本净额 15%的情况，关联交易额度符合监管规定。 

 

珠海横琴村镇银行 

2023 年 7 月 14 日 


